中原大學教職員公差假申請單
114.11.18起適用
	單 位
	
	職 稱
	
	姓 名
	
	人事代碼    
	

	計畫編號
	
	計畫名稱
	

	差假日期
	 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    至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  時


	合計天數
	    天     時

	地 點
	
	職務代理人

	
	
	人事代碼：
姓名：

	事 由
	
	

	申請人
	計畫主持人
	單位主管
	一級主管
	人事室
	校長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(連續四日以上須呈送)


說明：(1)本差假申請單僅適用於無法於「無紙化平台(https://paperless.cycu.edu.tw/ )」請假者。 
(2)計畫案差假之差旅費應由計畫案經費中申報。
(3)本差假單核准後交付計畫主持人保管，如需申報差旅費，應附於「國內外出差旅費報告表」後一併申報。
(4) 申請人應事先提出差假申請，教職員及二級主管，公差假三日(含)內經一級主管核准，連續四日(含)以上由校長核准；申請人為一級主管均由校長核准。
(5)同一計畫案同一月份之差假可合併於同一表單中提出申請，不同月份之差假須分列不同表單申請。
(6)專(兼)任教師請假期間之授課如另行安排，請完成請假後至「教師調課補課系統」填寫調課補課資訊，俾利開課單位及教務處備查。(教師調課補課系統路徑：中原首頁/ I-TOUCH /輸入帳號密碼/敎師1網通/教學/教學網站/教學便利通/教師調課補課系統。)
